《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2026版）》政策解读
制定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继续深化若干规划用地改革事项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0〕552号）、《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69号）等相关文件精神，进一步优化审批事项，提高审批效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我局制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2026版）》(下称《豁免清单》）。

制定依据

（一）主要依据

《珠海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

《珠海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实施办法》

《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69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3号）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继续深化若干规划用地改革事项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0〕552号）

《珠海经济特区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

（二）参考依据

《珠海市建筑类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2024版）》

《厦门市工程规划许可豁免项目清单》

《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

《上海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项目清单（试行）》

《关于明确增设烟道相关建设标准和报建程序的通知》（珠建〔2023〕62号）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202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促进合作区酒店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实施范围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2026版）》适用范围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筑类及市政类建（构）筑物、设施设备等工程建设项目。

主要内容

《豁免清单》共三类30项，涵盖了多项民生实事。

（一）第一类为设施、设备工程等不属于规划许可证审批范畴，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类。

该类有13项，包括商业建筑内部的业态调整或者互换；加油加气设施设备改造工程及在加油站停车场等经营区域范围内设置的一体化洗车设备；设置在项目用地内且不影响公共空间及公共绿地的设施设备；既有用地红线范围内增设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备、建设室外机械式立体停车设备；具备合法不动产权证书或合法报批手续且具备商业或餐饮功能的既有建筑物增设不涉及增加建筑面积的烟道、独立烟囱；大型场馆内部或室外场地为会议展览等活动搭建的临时性设施；合法建筑物屋面加装分布式光伏设施；在道路原有红线内单独建设道路附属设施、各种维修整治工程，零星的配套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用地内部道路、配套管线及与市政管线接驳的工程；利用已批建管沟铺设电力、通信等管线工程；公安部门和城市管理部门设立的用于城市安全、治安管理的监控设备、岗亭等公益性设施；装设电信设施、无线电发射设施、非经营性小型分布式光伏设施，供电开关箱、箱式变压器等；步道建设工程。

（二）第二类为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适用的建设项目，不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该类有10项，包括老旧小区微改造和城市公共空间服务功能提升等微更新项目；施工用途的临时工棚和围墙；既有房屋内部装修和维修整治工程；对建筑外墙进行的翻新等行为；公园绿地广场等用地内的建筑小品或者其他配套建（构）筑物；已经审定建筑设计方案总平面图的绿化用地内用于休憩或景观的园林小品等建（构）筑物；户外立柱广告设施；建筑物外部附属构筑物和构件；城市交通管理设备安装、交通标志标线设置、人行道提升改造等不涉及道路原有红线修改变更的市政工程；堤岸的维修加固工程。

（三）第三类为经审查后，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适用的建设项目需向规划主管部门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申请，对符合条件准予豁免的项目，由规划主管部门出具规划意见，不再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该类有7项，包括既有建筑外立面改造；已合法建成并办理不动产权登记的非居住房屋按相关规定临时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存量空闲建筑按相关规定临时改建为酒店用途；公共建筑项目建设风雨连廊；因生产经营需要加装生产辅助设施；除住宅小区以外项目用地建筑退让线范围内的既有建筑加建无柱雨篷；在公共道路、公共绿地、开阔空地等区域建设的独立基站；市政管线过路工程。

施行日期与有效期

本《豁免清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2年。


